
澎湖日〇〇號漁船案

當求助變成沉默，是因為問題解決了嗎？

調查委員：王美玉委員、王幼玲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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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111年8月開始，
一再有日〇〇號漁船聘僱的漁工，撥打1955專線，
申訴受到暴力對待、被驅趕下船，

卻在制度中無聲無息地消失。

有人被趕下船，有人被告求償，
有人說：「我快要沒東西吃了」，

得到的回覆卻是：「真的沒東西吃的時候再來電，
打給我們是免費的。」

最後，他們都沉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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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〇〇號漁船還在繼續聘僱漁工，
一位又一位，

雇主會施暴的事幾乎人盡皆知，
被打的人離開了，再引進新的人就好

但當求助變成沉默，是因為問題解決了嗎？

或是我們的制度，
從來沒有真正接住他們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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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工A、B、C君

漁工來臺前
即簽署不平等契約
處於不利地位

來臺後
遭遇雇主暴力對待

將申訴內容轉成派案單時，
案件重點遭到刪減、扭曲

或誤解

澎湖縣政府未能查明事實、
積極究責，即草率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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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未察覺問題，
反而說：「漁工若不滿意

可再來申訴」

漁工遭到雇主求償，

調解時法官只問：
「是覺得不應該賠 ?
還是賠得太多 ?」

我被雇主拳打腳踢，
申訴後雖然雇主同意讓我換工作，
事後卻反過來告我，要我賠償8萬元。

雖然最後雇主同意跟我和解，
但我仍然需要賠償5萬元，

這對我來說是個無法負擔的數字，
我需要多久才能賺到？

我做錯了什麼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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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工D、E君

陳情重點摘要：

✓ 雇主長期酗酒、動粗，工作中常爆發衝突，
在船上有人身安全疑慮。

✓ 漁工多次被趕下船，皆非正當理由。

✓ 尋求協助時，仲介拒絕，要求自負生活費用並
簽切結書。

✓ 2人目前處境困難，露宿街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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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

✓ 漁工自行前往高雄

✓ 漁工由安置中心收容

✓ 相關證件等船主回港後歸還

✓ 餘如勞資爭議結論

✓ 結案

雖然“結案” ，

但雇主、仲介不受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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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申訴人變被告人

澎湖縣政府
未實質調查
草率結案

勞動部
未有效監督地方政
府處理及結案情形

地方法院
未審酌雇主據為賠償基礎

之文件為無效約定

日〇〇號漁船
主張受有損害期間

有出海事實
有申請休漁補助

如果罷工是事實
雇主可將漁工遣返
不必同意轉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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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知 農業部漁業署

✓ 該船於主張期間實際仍有出海作業。

✓ 同時，該船亦於同年度申請休漁獎勵金。

副知 司法院

✓ 調解主要聚焦於賠償金額協議，
對於漁工離船原因、雇主是否
同意轉換及來臺承諾書效力等，
相關事實與法律爭點未見完整
釐清。

✓ 可理解法院依「不告不理」原
則辦案，惟外籍漁工常因語言
隔閡與法律知識不足而難以提
出完整主張，建議強化程序中
之法律引導與協助機制，以提
升程序公平性。。

副知 印尼駐台辦事處
✓ 印辦人員在法院協調過程中對漁工表示「你們罷工是不

對的」、「在法律上站不住腳」等語，言語帶有指責與
施壓，影響漁工表達權益與真實意願。

✓ 引用來臺前簽署文件作為漁工不得罷工與應賠償的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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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再上演的傷害
同意轉換雇主變成免責的套路

日〇〇號漁船一再被申訴打人

✓ 過去 3年共聘僱 18名外籍漁工。

✓ 其中，逾 9人透過 1955專線申訴：
➢ 指控 人身傷害 或 無故驅趕。
➢ 指稱情節高度一致，非偶發個案。

✓ 案件均交由澎湖縣政府處理，然：
➢ 多以雇主同意轉換、漁工無爭議等理由結案。

➢ 未深入調查、未究責雇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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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在細節中的魔鬼

日〇〇號漁船與漁工終止勞動契
約的理由都是「業務緊縮」。但：

1. 該船經常在短期內有勞工退保後即有
新勞工加保。

2. 提出申訴的漁工都在雇主同意轉出後，
便不再追究雇主暴行。

3. A君等3人案中，雇主同意轉出後，才
又指控漁工罷工。

4. D君等2人案中，雇主指控漁工罷工、
擅自離船，卻又同意轉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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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/8/28

漁工E君之聘僱許可失效。

112/08/28 晚上10點
112/09/02 凌晨02點
112/09/05 晚上11點

日〇〇號漁船仍載漁工E君出海。 已涉及
非法聘僱或容留
其從事工作

先提示法令規定

你知道不可以聘僱許可
失效的外國人工作嗎？

以前不知道，
現在知道了。

再問仲介有無提醒

仲介有說不能讓
他工作嗎？

只叫我簽名，
沒說其他事。

最後才問有沒有出海

漁工E君有出海嗎？

他不是工作，
我沒有讓他工作,
也沒有給他薪水。

澎湖縣政府 是這樣調查的

澎湖縣政府在漁工申訴時並未訪談雇主及漁工
直到勞動部重新交下本案時，才首度訪談雇主，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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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無E君提供勞務及
收取薪資之事實，

依據客觀具體事實，

雇主未違法，

不予裁處。

澎湖縣政府
函復勞動部表示

勞動部 表示

➢ 該部早已發現雙方聘僱關係於
112年 8月 28日終止，卻仍接
獲漁工申訴遭雇主驅趕下船，
案情顯有異常。

➢ 但對雇主是否違法一節，
僅照引澎湖縣政府函復內容。

漁業署 則向本院表示

「有關雇主主張漁工E君雖有隨船出海但並未指派其工作，

依漁船作業實務，並不合理且不足採信」。

形同
照單全收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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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
✓ 在處理漁工申訴時，多以「已接受安

置」或「不願驗傷提告」為由草率結
案，未積極查證，且未追究雇主對漁
工生活照顧的責任。

✓ 在雇主載已廢聘漁工出海作業部分，
輕率採信雇主說詞，調查缺乏公正，
顯示執法態度消極。

✓ 對該雇主屢遭申訴且情節一致的異常
情況，未能及早察覺，缺乏風險辨識
與預警機制。

勞動部
✓ 未對重複遭申訴之雇主採取任何警示

或強化監督措施，致一再發生雇主對
漁工施暴問題而未受約束。

✓ 雖於113年底將該雇主列為高風險對
象，已對漁工權益造成傷害，且未對
澎湖縣政府長期草率結案的行為加以
指正。

✓ 未察覺雇主藉由「同意轉出」換取
「撤案」之脫責樣態。

✓ 對於雇主、澎湖縣政府稱「確有載聘
僱許可已廢止之漁工E君隨船出海，
惟未指派工作、亦未發薪」說法，照
單全收。

調查意見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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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專線不是沒聽見，
而是選擇聽不見

澎湖縣政府：
「我們只能看到派案單上的資訊去協助」。

澎湖縣政府看到的是
移工們表示112年9月8日被雇主趕
下船，原因是移工工作做不好，
移工們覺得不合理。

但其實漁工說了很多……

((將通話譯文丟進Chat GPT抓出的重點是))

1.漁工被強制驅趕下船，已非首次。
2.雇主酗酒，脾氣暴躁，經常打人。
3.漁工說：我已經受不了了。
4.仲介拒絕協助安置，要求簽署膳
宿自行負擔的切結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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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調查發現，1955專線有以下情形：

✓ 申訴內容登錄簡化失真，影響案件處
置與法律判斷

✓ 異常情節未被正確登錄與轉介，保護
機制未啟動

✓ 1955專線人員應對冷漠缺乏風險意識，
削弱申訴信任與使用意願

✓ 結案流於形式，控管與追蹤機制失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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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三
✓ 勞動部作為中央勞動政策之主管機關，

亦直接負責1955專線之設置與運作，
對於制度設計、執行監督及人員培訓
責無旁貸。

✓ 惟長期未予檢討改進，甚至無法確保
進線申訴電話紀錄的完整，精準判斷
關鍵問題，致移工保護機制流於形式。

制度接起了電話，
卻沒接住人……

原本設計用以保護移工權益的1955專線，
反而成為問題延宕與責任推卸的源頭。



19 / 26

走回頭路的賣身契

104年的遠洋漁工Supriyanto之死
Supriyanto案中有AB兩份契約（台灣雇主與印尼仲介各一），
實際執行的是限制與剝削更嚴重的那份(B約)。

而本案A君等3人，則是以「來臺承諾書」
為地下契約，並被雇主拿來當正當證據

「來臺承諾書」(B約)內容違反勞動法令且內容顯失公平，
依民法規定屬無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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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限制條款
本人與日〇〇號漁船簽訂勞動契約，合約期
限為3年，工作地點為澎湖縣，從事捕魚工作。

不會來臺後要求轉換雇主或以怠工(罷工)方式達成轉換目的。

違約懲罰條款
若違反承諾，願意賠償雇主移工申請費及因罷工無法出海的經濟損失，

並同意自付機票回印尼、放棄投訴及訴訟權利，絕無異議。

雇主與仲介聲明條款

雇主及仲介保證不會打人，若有打人情事，請工人自行用手機蒐證，

雇主同意讓其轉換雇主。

在現實困境下，
漁工並非基於自由意志，
同意這份合約內容

更何況，部分合約條款本身
就違反法令，不具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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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第247條之1（重點節錄）

若一方預定契約條款內容，顯失公平者，

該部分約定無效，包括下列情形：

1. 免除或減輕自己的責任
2. 加重對方責任
3. 使對方拋棄或限制其權利
4. 使對方遭受重大不利益

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
第1503號民事判決（要旨摘錄）

為防止契約自由濫用、維護交易公平，
判決指出：

一方預定契約條款，對方無磋商或不知內容，
且造成「拋棄權利」或「重大不利益」，經

綜合判斷達到顯失公平，即屬無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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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本案法院並未審查承諾書效力，
即逕行採納，實質默認違法條款

依錄音檔譯文，法官於調解過程僅詢問移工：
「是覺得應該要賠？但是現在拿不出來？ 」
「還是覺得根本就不需要賠？還是怎麼樣？」

調查意見四
✓ 移工處於語言、資訊與權力結構之弱

勢，亟需透過法治教育與法律協助，
提升對契約內容與自身權益之理解與
主張能力。

✓ 此亦為勞動部應積極推動之責任，並
應正視移工被迫簽署AB約之普遍現
象，健全監管機制，加強對仲介及契
約內容之審查與監督，防杜違法條款
流入制度，實質落實移工權益保障。

移工也沒有表達其他有利於己的主張，
僅回答：「我們沒有錢，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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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〇〇號漁船雇主於聘僱外籍漁工期間，涉及
多項違反勞動與漁業相關法令之情事。行為多屬
主管機關可經由常規行政監管即應掌握之項目，
卻長期未被揭露。

在移工權益保障相對脆弱之海洋漁撈產業，倘未
能對屢違法令之雇主及仲介建立有效管理機制，
恐將助長無視法令規章的仿效歪風，進一步侵蝕
勞工人權。

雇主把漁工當免洗筷
把法規當笑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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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在漁工到職當日
加保勞工保險
違反勞保條例第11條規定

漁工尚未離職
勞保提前退保

違反勞保條例第12條規定

至少有3名漁工
未申請船員證
違反漁船船員管理規
則第3條及第5條規定

多數漁工
未按時註銷船員證

違反漁船船員管理規則
第17條之1第2項規定

漁工聘僱許可廢止後
仍出海作業

違反漁船船員管理規則
第3條第3項規定

本國籍船員
未經登錄服務於該船
即多次隨船作業

違反漁船船員管理規則
第17條之1第1項規定

有出海紀錄
卻無卸魚聲明書申報

違反沿近海漁船卸魚聲明書
申報管理規定第4點

日〇〇號漁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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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業系統與勞動部
聘僱資料不符

漁業署稱查核出
海人員是否合法

非其權責

✓ 漁工6.7於112年1月間有7次隨日〇
〇號漁船出海作業紀錄

✓ 但勞動部聘僱許可實際長達

7個月

✓ 漁業署稱漁工7僅受僱日〇〇

號漁船短短3個月

✓ 但漁業署資料中，2人至同年2月
間方始登載為受僱，且均未申請
外國籍船員證

日〇〇號漁船

調查意見五
✓ 勞動部與漁業署應正視本案所揭示問

題，全面檢討查核機制與資訊通報流
程之不足，強化跨機關聯繫及異常通
報機制，確實落實監督責任，以實質
保障外籍漁工之基本勞動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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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一

函請澎湖縣政府、勞動部檢討改進
並副知農業部漁業署、司法院、印尼駐臺辦事處參考

調查意見二

糾正澎湖縣政府，
並請勞動部檢討改進

調查意見三

糾正勞動部，
並請加強本件接線人員教育訓練

調查意見

函復宜蘭漁工工會

調查意見四

函請勞動部檢討改進

調查意見五

函請勞動部、漁業署檢討改進


